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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園地

投 資 人 園 地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一、 吳伯伯平時從事股票及期貨

小額投資，但獲利不多，某

日，朋友介紹他認識一位證

券經紀商營業員，號稱投資

無往不利，代客操作股票、期

貨穩賺不賠，吳伯伯便向投

資人保護中心詢問什麼是代

客操作？有什麼風險或應注

意事項？

代客操作之全名為「全權委託投資（期貨交

易）業務」，也就是業者對客戶委任交付或信託移

轉之委託投資資產，在約定的受託範圍內，就有價

證券、證券相關商品、期貨交易、期貨相關現貨商

品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項目之投資，進行價值分析

與投資判斷，並基於該投資判斷，為客戶執行投資

或交易之業務。

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

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及「期貨經理事業

設置標準」規定，合法的代客操作，業者必須先向

金管會申請許可、取得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期貨交

易）業務之營業執照，並設置專責部門及人員，其

從業人員依「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

管理規則」及「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之規定，

須通過特定測驗或有相關工作經驗；且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若取得全權委託投資

業務許可後 2 年內，未與客戶簽訂全權委託投資契

約者，其許可將遭廢止。因此，全權委託業者從事

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之操作及管理，優點是業者擁

有專業的投資經理人及較完整迅速的資訊網絡，與

一般散戶投資人相較，其投資判斷較能掌握市場脈

動或趨勢，且業者可基於其專業，針對不同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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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求、報酬率、對風險之承受能力等，量身訂作

不同的投資組合，投資標的範圍較廣。

又全權委託投資業務除由投資人與業者簽訂

全權委託契約，委託業者操作投資外，投資人尚須

與符合特定資格之信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銀

行簽訂委任契約，由其保管委託資產及代理投資人

辦理買賣證券（期貨交易）之開戶、交割等事宜，

再由三方當事人共同簽訂三方權益協定書，確認彼

此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因此，接受客戶之委託投資

資產是與業者自有財產分別獨立的，以確保投資人

之交易安全。

投資人要留意的是在委託前應充分瞭解業者

之成立背景、經理人經歷和過去操作績效，且應

委託合法業者以避免發生交易糾紛，投資人可於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

（http://www.sitca.org.tw/）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

同業公會網站（http://www.futures.org.tw/）查得已

獲准經營全權委託業務之公司名錄，目前得經營全

權委託投資（期貨交易）業務之業者為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期貨經理事業及由信

託業或證券商兼營投資顧問事業等，且不得保證獲

利，因此，本件吳伯伯朋友介紹的證券經紀商營業

員只能依客戶的指示及委託下單，營業員不可以用

個人名義代客操作或號稱穩賺不賠；此外，吳伯伯

於委託合法的全權委託業者後，投資人仍要隨時掌

握自己的帳戶狀態，與受託人約定明確之操作條

件，才能將投資風險降至最低，確保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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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媽媽跟鄰居太太時常相約

看盤，平時也會互相交流投

資經驗，某日，鄰居太太向

許媽媽表示其營業員有認

識金主，想借用許媽媽的

帳戶配合金主買賣股票，

若有虧損，許媽媽毋庸負

擔，若有獲利，可再與許媽

媽議定分享成數，許媽媽

便向投資人保護中心詢問

出借帳戶後是否須負擔風

險？有無相關民刑事責任？

目前相關法令就證券市場中所謂人頭戶並無

明確定義，實務上多係指股票投資人使用他人名義

在證券商開戶，或是利用他人已開立之帳戶買賣有

價證券；惟依「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

則」第 18 條規定，證券商之負責人與業務人員不

得受理客戶對買賣有價證券之全權委託，亦不可代

客戶保管有價證券、款項、印鑑或存摺，或利用客

戶名義或帳戶買賣有價證券，更不能對客戶作贏利

之保證或分享利益之證券買賣，因此，本件營業員

之行為如經查核屬實，將遭主管機關行政處分，最

重並可能被解除職務。

至許媽媽將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亦將面臨下

述民、刑事法律責任及風險：

（一）發生違約交割之法律責任：

於集中交易市場買賣有價證券時，是由帳戶

名義人與證券商簽訂契約及與證券商或證

金公司簽訂信用交易契約，故將帳戶提供予

他人使用，若他人發生信用交易擔保維持率

過低卻未補繳差額、信用交易期限屆滿未清

償或違約交割等情事，證券商或證金公司是

向帳戶名義人求償，若違約交割情節重大足

以影響市場秩序時，更可能構成違反證券交

易法第 15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而須負擔

相關刑事責任。

（二）帳戶被用於從事不法行為之法律責任：

若使用者係利用人頭帳戶從事操縱股價、洗

錢等違反證券交易法、洗錢防制法等規定之

不法行為，而提供帳戶之人知悉或與帳戶使

用者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情形，即可能成

立幫助犯或共同正犯，除會遭檢察官起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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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刑而須負擔刑事責任外，帳戶使用者

之不法行為如造成他人損害，提供帳戶之人

亦可能須與帳戶使用者同負民事之損害賠

償責任。

（三） 若發生違約交割未結案，或帳戶使用者從事

不法行為經檢察官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帳

戶名義人於 5年內均有不得再行開戶或委託

買賣之風險。

因此，出借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除與帳戶使

用者間易發生糾紛外，更可能面臨民、刑事責任之

追訴，投資人千萬不可貪圖一時之利益，出借帳戶

供他人使用，以免身陷法網；此外，若所開立之證

券帳戶久未交易，仍應每隔一段期間去補登集保存

摺資料，注意帳戶內股票狀況，以免帳戶遭不法人

士利用，損害個人權益。

為保障自身權益及避免交易糾紛，證券及銀

行存摺、印鑑等均應自行保管，切勿委託營

業員全權操作。


